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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電政策觀感與政府相關政策措施等資訊，希望藉由國際的視野來思考未來臺灣核電

的發展定位。 

4.核四電廠介紹：介紹目前核四最新工程進度，以及核四電廠相關資訊。 

5.影音專區：藉由影音方式讓民眾瞭解目前台灣核電廠之全貌與我國核安管制措施，進

一步貼近核電廠、瞭解核電廠。 

6.問答集：則是針對民眾所關切的能源政策、替代能源、節約能源與電價，以及核能安

全等具思考性或爭議性問題，以淺顯的方式提供完整而精要資訊。 

(三)鑑於核電及核安議題的複雜性及專業性，並影響我國未來之能源供需穩定、民生物價、

經濟發展、環境保護，以及國際減碳承諾等議題，更對國家總體發展影響深遠。因此，

透過本網站資訊公開，有助民眾即時瞭解國內外最新核電資訊，進而使民眾對未來核電

選擇上有更多思考。 

（三十八）行政院函送楊委員瓊瓔就新頒布之道路交通安全規則問題所提

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2 年 5 月 2 日院臺專字第 1020027685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3-10-255） 

楊委員就新頒布之道路交通安全規則問題所提質詢，經交據內政部查復如下： 

一、為因應資訊科技及社會環境之發展，交通部自 102 年 1 月 1 日起，取消自用汽車與機車行車執

照（拖車使用證）定期換發制度，為讓各機關瞭解政策推動，交通部前於 101 年 12 月 20 日

以函內政部警政署，該即於 101 年 12 月 21 日函請各警察機關轉知所屬辦理。 

二、有關媒體報載臺北市 1 名張姓民眾，在臺北市新生南路慢車道遭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員警攔檢，

要求出示行車執照檢查時，執勤員警因不熟稔上述新規定，誤導該民眾指明「行照過期很久

，這次不罰，但要趕快換，否則可罰 900 元」，造成民眾不良觀感。為提升執法品質，臺北

市政府警察局已於 102 年 3 月 26 日重申上述規定，並函發所屬單位利用各種集會及訓練時機

再加強教育員警，另於 102 年 4 月 18 日將相關規定以簡易流程圖表方式再函發宣達，要求員

警應注意服務態度及執勤專業度，避免造成民眾困擾。 

三、為免警察機關所屬部分員警不瞭解本案行車執照取消定期換發措施，內政部警政署復於 102 年

4 月 10 日於全國警察機關電子公布欄，再重申交通部「取消自用汽車與機車行車執照（拖車

使用證）定期換發制度」，要求各警察機關加強所屬員警教育訓練，以提升執法專業品質。 

（三十九）行政院函送羅委員淑蕾建議修正「企業併購法」第 38 條及第

50 條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2 年 5 月 2 日院臺專字第 1020023488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3-7-158） 

羅委員建議修正「企業併購法」第 38 條及第 50 條所提質詢，經交據有關機關查復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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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得稅法」第 39 條規定已於民國 98 年 1 月 21 日修正公布，公司之虧損扣除年限由 5 年延

長至 10 年；經稽徵機關核定之 92 年度以後虧損，尚未依法扣除完畢者，得適用修正後「所得稅法

」第 39 條規定。有關羅委員建議「企業併購法」第 38 條與第 50 條應適時修正，俾利促進企業併

購活動以促進經濟發展一節，相關主管機關業已錄案參考。 

（四十）行政院函送羅委員淑蕾就財政預算上衡平社福及經濟發展問題所

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2 年 5 月 2 日院臺專字第 1020023495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3-7-165） 

羅委員就於財政預算上衡平社福及經濟發展問題所提質詢，經交據有關機關查復如下： 

一、近年來中央政府總預算案之籌編，均係本零基預算精神，依當前政府施政之優先順序妥為檢討

安排，其中社會福利等屬依法律義務支出，係按照實際需要情形，核實估算並優先編列，其

餘各項重大施政計畫，亦係由行政部門就計畫之可行性、成本效益及環境影響等審慎評估，

於獲配之中程歲出概算額度範圍內妥為容納安排，以確保各項重大施政均能順利推展，達到

資源合理配置之目的。 

二、本（102）年度總預算及特別預算經濟發展支出合共編列 2,691 億元，較民國 98 年度金融海嘯

時之高峰 3,877 億元，減少 1,186 億元，主要係因國內經濟已順利脫離金融海嘯之陰霾，各項

振興經濟擴大公共建設方案已漸次退場，政府投入經濟發展支出亦相對有所減少。另一方面

，由於科技發展已成為帶動我國經濟成長之主力，為誘導企業積極投入科技研發，近年來科

技發展計畫經費已由 90 年度 517 億元逐年成長至本年度之 911 億元，將有助於提升我國產業

知識技術及競爭力，並續保未來經濟發展優勢。近年來政府財政雖然困難，但本年度中央政

府總預算案仍審慎籌編，力求兼顧財政健全、經濟發展、環境永續及社會公義。在整體預算

安排上，為兼顧社會福利與經濟繁榮，對於當前攸關產業多元發展、科技創新、公共建設投

資，以及培育優質人力等施政重點均已優先編列。 

三、至有關國民年金、勞工保險、軍人保險、公教人員保險及農民健康保險等社會保險制度，行政

院經建會業於 98 年 11 月成立「年金制度改革規劃專案小組」及工作小組，迄至 101 年 12 月

已召開 5 次工作小組會議，針對現行各社會保險改革方向與整合銜接提供建議。 

四、又為回應近來社會上對於年金改革之關注，行政院亦已成立院層級之「年金制度改革小組」，

依「財務健全、社會公平、世代包容、務實穩健」之原則進行改革規劃，俾周全社會福利及

經濟社會等各面向永續均衡之發展。考試院於本年 4 月 11 日將「公務人員退休撫卹法」草案

函送貴院審議，行政院亦已於同年月 25 日院會通過「勞工保險條例」部分條文修正草案、「

陸海空軍軍官士官服役條例」部分條文修正草案、「軍人保險條例」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及「

公立學校教職員退休撫卹條例」草案，並於同日函請貴院審議，期能儘速完成修法程序，俾

利各職域年金制度改革同步啟動。 


